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庚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蔡孝謙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185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李庚展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

二、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李庚展明知海洛因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所

列之第一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一級

毒品海洛因以營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19日18時50分許

前某時，先以通訊軟體LINE與蘇成法議定以新臺幣（下同）

2,500元之價格交易1/8錢之海洛因暨交易時間、地點。嗣於

113年1月19日18時50分許，李庚展攜帶該海洛因趕抵約定之

交易地點即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夜市附近與蘇成法碰面，當場

將上開海洛因交與蘇成法，並向蘇成法收取2,500元而完成

前開毒品交易。

二、案經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李庚展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

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調查證據時，對於該

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27-129頁），

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言詞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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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

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第2項、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經本院

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

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故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

所供認（見他字卷第210-213頁、第245-246頁，本院卷二第

54、126頁），核與證人蘇成法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內容

（見他字卷第16-21頁、第221-223頁）大致相符，復有行動

電話行動上網基地查詢資料、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人姓名及檢體編號對照表、查獲毒

品案件尿液檢體監管紀錄表、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

用藥物實驗室-台北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等（見他字卷第3

7-64頁、第215-216頁、第275-281頁、第283-312頁）在卷

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

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

級毒品罪。被告販毒前持有第一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已為其

販賣第一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減輕部分：

　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上開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均

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

刑。

　⒉又辯護人為被告辯以：被告自始均坦承犯行，且提供毒品上

游資料供檢警追查，犯後態度良好，而被告本件販賣毒品之

數量非多，且對象僅一人，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

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2-63頁、第132頁）。按刑法第59條

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

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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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之一切

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

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

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而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其法定刑為死

刑或無期徒刑，然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

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大盤毒梟者，亦有中、小盤之

分，甚或僅止於吸毒者友儕間為求互通有無之有償轉讓者亦

有之，其販賣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

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相同，不可謂不重。於此

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

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

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

例原則。經查，被告本案所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對象為

蘇成法一人，且販賣之數量僅為1/8錢（約0.47公克），數

量非多且賺取之利益亦相對不高（見本院卷二第130頁），

犯罪情節難與大盤或中盤毒梟者相提併論，主觀惡性亦有明

顯不同，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所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2項規定減刑後，處斷刑之範圍仍至少為15年有期徒刑

以上，相較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仍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

之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遞減之。

　⒊至被告固指稱其本案販賣之毒品，係自綽號「小高」之人所

購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頁，卷二第61頁）。然按犯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供出毒品來

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觀該

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即明。而該項規定之立法本旨係基於

販賣毒品者倘供出其毒品來源，且因此有效追查該毒品之來

源者，將得以避免該毒品之來源者復行散布毒品而戕害國人

身體健康，進而得以防止重大危害社會治安事件之發生，故

明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以鼓勵販賣毒品者自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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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所稱「因而查獲」，自係指販賣毒品者供出其所販賣之

毒品來源者之具體人別資料，例如：姓名、年籍、住居所或

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並使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

偵查，且查得該毒品來源者之犯罪，始足當之。查，被告雖

有指證「小高」販賣毒品之犯行，然因「小高」行蹤不定，

且被告並未提供任何對話紀錄等客觀事證供查證，現仍無法

查緝「小高」到案釐清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

113年8月2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79763號函、113年9月27

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92251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113年1

2月23日新北警察店刑字第1134110164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

（見本院卷一第59頁，卷二第47-49頁、第85-87頁）存卷可

憑，揆諸上開說明，尚難認已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正

犯，自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有別，

而無該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賺

取生活所需，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足以戕害身心，竟無視

政府杜絕毒品的禁令，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增加毒品在

社會流通之危險性，助長毒品成癮風險，對國民健康及社會

秩序危害甚大，顯見其法治觀念嚴重偏差，所為自應予嚴

懲；復考量被告犯後自警詢時起即坦承犯行之態度，並斟酌

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

相同，有大盤毒梟及中、小盤之別，本案依被告販賣毒品數

量及取得價金，當非大盤毒梟，再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

陳之智識程度、工作情形、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二

第13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

儆。　

四、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販賣毒

品罪，係就因犯販賣毒品罪所得之財物一概予以沒收，以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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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此類犯罪，而達嚇阻作用，自非僅以扣除成本、賺得之利

潤作為其沒收之範圍。從而，行為人因販毒所實際獲得之利

潤多少，並不影響應以其售價逕為沒收宣告之認定依據。故

販賣毒品本身既係犯罪行為，因此直接取得之全部價金，即

屬犯該罪所得之財物，不生扣除成本之問題（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602號、第560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

因本案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而向證人蘇成法取得2,500

元之對價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

為2,500元而無須扣除成本，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黃柏家

　　　　　　　　　　　　　　　　　　法　官　顏嘉漢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婷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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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庚展






指定辯護人  蔡孝謙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5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李庚展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
二、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李庚展明知海洛因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所列之第一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以營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19日18時50分許前某時，先以通訊軟體LINE與蘇成法議定以新臺幣（下同）2,500元之價格交易1/8錢之海洛因暨交易時間、地點。嗣於113年1月19日18時50分許，李庚展攜帶該海洛因趕抵約定之交易地點即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夜市附近與蘇成法碰面，當場將上開海洛因交與蘇成法，並向蘇成法收取2,500元而完成前開毒品交易。
二、案經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李庚展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調查證據時，對於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27-129頁），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經本院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所供認（見他字卷第210-213頁、第245-246頁，本院卷二第54、126頁），核與證人蘇成法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內容（見他字卷第16-21頁、第221-223頁）大致相符，復有行動電話行動上網基地查詢資料、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人姓名及檢體編號對照表、查獲毒品案件尿液檢體監管紀錄表、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等（見他字卷第37-64頁、第215-216頁、第275-281頁、第283-312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被告販毒前持有第一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已為其販賣第一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減輕部分：
　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上開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均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⒉又辯護人為被告辯以：被告自始均坦承犯行，且提供毒品上游資料供檢警追查，犯後態度良好，而被告本件販賣毒品之數量非多，且對象僅一人，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2-63頁、第132頁）。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之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其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然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大盤毒梟者，亦有中、小盤之分，甚或僅止於吸毒者友儕間為求互通有無之有償轉讓者亦有之，其販賣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相同，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經查，被告本案所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對象為蘇成法一人，且販賣之數量僅為1/8錢（約0.47公克），數量非多且賺取之利益亦相對不高（見本院卷二第130頁），犯罪情節難與大盤或中盤毒梟者相提併論，主觀惡性亦有明顯不同，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所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刑後，處斷刑之範圍仍至少為15年有期徒刑以上，相較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仍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遞減之。
　⒊至被告固指稱其本案販賣之毒品，係自綽號「小高」之人所購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頁，卷二第61頁）。然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觀該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即明。而該項規定之立法本旨係基於販賣毒品者倘供出其毒品來源，且因此有效追查該毒品之來源者，將得以避免該毒品之來源者復行散布毒品而戕害國人身體健康，進而得以防止重大危害社會治安事件之發生，故明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以鼓勵販賣毒品者自新。因此，該項所稱「因而查獲」，自係指販賣毒品者供出其所販賣之毒品來源者之具體人別資料，例如：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並使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偵查，且查得該毒品來源者之犯罪，始足當之。查，被告雖有指證「小高」販賣毒品之犯行，然因「小高」行蹤不定，且被告並未提供任何對話紀錄等客觀事證供查證，現仍無法查緝「小高」到案釐清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113年8月2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79763號函、113年9月27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92251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113年12月23日新北警察店刑字第1134110164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見本院卷一第59頁，卷二第47-49頁、第85-87頁）存卷可憑，揆諸上開說明，尚難認已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正犯，自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有別，而無該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生活所需，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足以戕害身心，竟無視政府杜絕毒品的禁令，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增加毒品在社會流通之危險性，助長毒品成癮風險，對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危害甚大，顯見其法治觀念嚴重偏差，所為自應予嚴懲；復考量被告犯後自警詢時起即坦承犯行之態度，並斟酌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相同，有大盤毒梟及中、小盤之別，本案依被告販賣毒品數量及取得價金，當非大盤毒梟，再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情形、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二第13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販賣毒品罪，係就因犯販賣毒品罪所得之財物一概予以沒收，以嚴禁此類犯罪，而達嚇阻作用，自非僅以扣除成本、賺得之利潤作為其沒收之範圍。從而，行為人因販毒所實際獲得之利潤多少，並不影響應以其售價逕為沒收宣告之認定依據。故販賣毒品本身既係犯罪行為，因此直接取得之全部價金，即屬犯該罪所得之財物，不生扣除成本之問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02號、第560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因本案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而向證人蘇成法取得2,500元之對價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2,500元而無須扣除成本，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黃柏家


　　　　　　　　　　　　　　　　　　法　官　顏嘉漢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婷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庚展



指定辯護人  蔡孝謙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185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李庚展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
二、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李庚展明知海洛因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所
    列之第一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一級
    毒品海洛因以營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19日18時50分許
    前某時，先以通訊軟體LINE與蘇成法議定以新臺幣（下同）
    2,500元之價格交易1/8錢之海洛因暨交易時間、地點。嗣於
    113年1月19日18時50分許，李庚展攜帶該海洛因趕抵約定之
    交易地點即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夜市附近與蘇成法碰面，當場
    將上開海洛因交與蘇成法，並向蘇成法收取2,500元而完成
    前開毒品交易。
二、案經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李庚展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
    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調查證據時，對於該
    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27-129頁），
    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言詞陳
    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
    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第2項、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經本院
    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
    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故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
    所供認（見他字卷第210-213頁、第245-246頁，本院卷二第
    54、126頁），核與證人蘇成法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內容
    （見他字卷第16-21頁、第221-223頁）大致相符，復有行動
    電話行動上網基地查詢資料、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人姓名及檢體編號對照表、查獲毒
    品案件尿液檢體監管紀錄表、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
    用藥物實驗室-台北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等（見他字卷第3
    7-64頁、第215-216頁、第275-281頁、第283-312頁）在卷
    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
    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
    級毒品罪。被告販毒前持有第一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已為其
    販賣第一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減輕部分：
　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上開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均
    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
    刑。
　⒉又辯護人為被告辯以：被告自始均坦承犯行，且提供毒品上
    游資料供檢警追查，犯後態度良好，而被告本件販賣毒品之
    數量非多，且對象僅一人，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
    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2-63頁、第132頁）。按刑法第59條
    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
    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
    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之一切
    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
    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
    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而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其法定刑為死
    刑或無期徒刑，然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
    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大盤毒梟者，亦有中、小盤之
    分，甚或僅止於吸毒者友儕間為求互通有無之有償轉讓者亦
    有之，其販賣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
    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相同，不可謂不重。於此
    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
    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
    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
    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
    例原則。經查，被告本案所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對象為
    蘇成法一人，且販賣之數量僅為1/8錢（約0.47公克），數
    量非多且賺取之利益亦相對不高（見本院卷二第130頁），
    犯罪情節難與大盤或中盤毒梟者相提併論，主觀惡性亦有明
    顯不同，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所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2項規定減刑後，處斷刑之範圍仍至少為15年有期徒刑
    以上，相較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仍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
    之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遞減之。
　⒊至被告固指稱其本案販賣之毒品，係自綽號「小高」之人所
    購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頁，卷二第61頁）。然按犯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供出毒品來源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觀該條
    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即明。而該項規定之立法本旨係基於販
    賣毒品者倘供出其毒品來源，且因此有效追查該毒品之來源
    者，將得以避免該毒品之來源者復行散布毒品而戕害國人身
    體健康，進而得以防止重大危害社會治安事件之發生，故明
    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以鼓勵販賣毒品者自新。因此，該
    項所稱「因而查獲」，自係指販賣毒品者供出其所販賣之毒
    品來源者之具體人別資料，例如：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
    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並使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偵
    查，且查得該毒品來源者之犯罪，始足當之。查，被告雖有
    指證「小高」販賣毒品之犯行，然因「小高」行蹤不定，且
    被告並未提供任何對話紀錄等客觀事證供查證，現仍無法查
    緝「小高」到案釐清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11
    3年8月2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79763號函、113年9月27日
    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92251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113年12
    月23日新北警察店刑字第1134110164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
    見本院卷一第59頁，卷二第47-49頁、第85-87頁）存卷可憑
    ，揆諸上開說明，尚難認已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正犯
    ，自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有別，而
    無該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賺
    取生活所需，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足以戕害身心，竟無視
    政府杜絕毒品的禁令，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增加毒品在
    社會流通之危險性，助長毒品成癮風險，對國民健康及社會
    秩序危害甚大，顯見其法治觀念嚴重偏差，所為自應予嚴懲
    ；復考量被告犯後自警詢時起即坦承犯行之態度，並斟酌同
    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相
    同，有大盤毒梟及中、小盤之別，本案依被告販賣毒品數量
    及取得價金，當非大盤毒梟，再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
    之智識程度、工作情形、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二第
    13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販賣毒
    品罪，係就因犯販賣毒品罪所得之財物一概予以沒收，以嚴
    禁此類犯罪，而達嚇阻作用，自非僅以扣除成本、賺得之利
    潤作為其沒收之範圍。從而，行為人因販毒所實際獲得之利
    潤多少，並不影響應以其售價逕為沒收宣告之認定依據。故
    販賣毒品本身既係犯罪行為，因此直接取得之全部價金，即
    屬犯該罪所得之財物，不生扣除成本之問題（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602號、第560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
    因本案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而向證人蘇成法取得2,500
    元之對價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
    為2,500元而無須扣除成本，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黃柏家

　　　　　　　　　　　　　　　　　　法　官　顏嘉漢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婷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庚展



指定辯護人  蔡孝謙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85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李庚展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柒年捌月。
二、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李庚展明知海洛因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所列之第一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販賣，竟基於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以營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19日18時50分許前某時，先以通訊軟體LINE與蘇成法議定以新臺幣（下同）2,500元之價格交易1/8錢之海洛因暨交易時間、地點。嗣於113年1月19日18時50分許，李庚展攜帶該海洛因趕抵約定之交易地點即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夜市附近與蘇成法碰面，當場將上開海洛因交與蘇成法，並向蘇成法收取2,500元而完成前開毒品交易。
二、案經新北市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李庚展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調查證據時，對於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無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27-129頁），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經本院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所供認（見他字卷第210-213頁、第245-246頁，本院卷二第54、126頁），核與證人蘇成法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內容（見他字卷第16-21頁、第221-223頁）大致相符，復有行動電話行動上網基地查詢資料、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人姓名及檢體編號對照表、查獲毒品案件尿液檢體監管紀錄表、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等（見他字卷第37-64頁、第215-216頁、第275-281頁、第283-312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被告販毒前持有第一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已為其販賣第一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減輕部分：
　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上開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均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⒉又辯護人為被告辯以：被告自始均坦承犯行，且提供毒品上游資料供檢警追查，犯後態度良好，而被告本件販賣毒品之數量非多，且對象僅一人，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等語（見本院卷二第62-63頁、第132頁）。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之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其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然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大盤毒梟者，亦有中、小盤之分，甚或僅止於吸毒者友儕間為求互通有無之有償轉讓者亦有之，其販賣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相同，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經查，被告本案所犯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對象為蘇成法一人，且販賣之數量僅為1/8錢（約0.47公克），數量非多且賺取之利益亦相對不高（見本院卷二第130頁），犯罪情節難與大盤或中盤毒梟者相提併論，主觀惡性亦有明顯不同，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所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刑後，處斷刑之範圍仍至少為15年有期徒刑以上，相較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仍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遞減之。
　⒊至被告固指稱其本案販賣之毒品，係自綽號「小高」之人所購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6頁，卷二第61頁）。然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觀該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即明。而該項規定之立法本旨係基於販賣毒品者倘供出其毒品來源，且因此有效追查該毒品之來源者，將得以避免該毒品之來源者復行散布毒品而戕害國人身體健康，進而得以防止重大危害社會治安事件之發生，故明定予以減輕或免除其刑，以鼓勵販賣毒品者自新。因此，該項所稱「因而查獲」，自係指販賣毒品者供出其所販賣之毒品來源者之具體人別資料，例如：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並使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偵查，且查得該毒品來源者之犯罪，始足當之。查，被告雖有指證「小高」販賣毒品之犯行，然因「小高」行蹤不定，且被告並未提供任何對話紀錄等客觀事證供查證，現仍無法查緝「小高」到案釐清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113年8月2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79763號函、113年9月27日新北警店刑字第1134092251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113年12月23日新北警察店刑字第1134110164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見本院卷一第59頁，卷二第47-49頁、第85-87頁）存卷可憑，揆諸上開說明，尚難認已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正犯，自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有別，而無該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生活所需，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足以戕害身心，竟無視政府杜絕毒品的禁令，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增加毒品在社會流通之危險性，助長毒品成癮風險，對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危害甚大，顯見其法治觀念嚴重偏差，所為自應予嚴懲；復考量被告犯後自警詢時起即坦承犯行之態度，並斟酌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相同，有大盤毒梟及中、小盤之別，本案依被告販賣毒品數量及取得價金，當非大盤毒梟，再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情形、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二第13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販賣毒品罪，係就因犯販賣毒品罪所得之財物一概予以沒收，以嚴禁此類犯罪，而達嚇阻作用，自非僅以扣除成本、賺得之利潤作為其沒收之範圍。從而，行為人因販毒所實際獲得之利潤多少，並不影響應以其售價逕為沒收宣告之認定依據。故販賣毒品本身既係犯罪行為，因此直接取得之全部價金，即屬犯該罪所得之財物，不生扣除成本之問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02號、第560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因本案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而向證人蘇成法取得2,500元之對價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為2,500元而無須扣除成本，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黃柏家

　　　　　　　　　　　　　　　　　　法　官　顏嘉漢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婷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